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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：

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《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我

们认为，《办法》将五级分类由贷款延展至金融资产，分类要求更加详细，银行资产质量数据将更贴合实

际。但总体来看对上市银行影响不大，也不会改变银行资产质量实质。我们认为当前银行基本面虽然继续

承压，但低估值反映了市场的悲观预期，后续随着经济进入复苏通道以及房地产风险缓解，银行板块存在

估值修复机会，维持行业“超配”评级。个股方面，中长期角度，建议在估值底部布局未来业绩有望保持

相对更快增长的标的，首推宁波银行，同时推荐成都银行、常熟银行、张家港行、苏农银行等。短期角度，

随着房地产风险持续缓和，可关注前期因房地产风险导致估值受压制的招商银行、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等。

评论：

 五级分类由贷款延展至金融资产，分类要求更加详细，银行资产质量数据将更贴合实际

《办法》针对银行业近些年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整，旨在更加真实地反映银行信用风险。目前银行仅针对贷

款实施五级分类，相关规定主要是 2007 年原银监会发布的《贷款风险分类指引》。原规定时间已久，随

着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变化、IFRS9 新会计准则实施等，需要进行修订。此次发布的《办法》对包括贷款在

内的主要金融资产风险分类进行了规定，旨在推动商业银行准确识别风险水平、做实资产风险分类。与之

前实施的银行五级分类相比，《办法》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：

（1）不仅贷款进行五级分类，大部分金融资产也将进行五级分类。《办法》将风险分类对象由贷款扩展

至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金融资产，包括贷款、金融投资、同业资产以及承担信用风险的表外资产等，但交

易类金融资产与衍生金融资产除外；

（2）在五级分类时参考更多信息，以更加准确地反映金融资产风险，减少银行主观判断空间。包括：（a）

参考会计信息，要求将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资产划分为不良；（b）参考逾期信息，要求逾期 90 天以上资产

均归为不良；（c）参考外部评级信息，要求债务人或金融资产的外部评级大幅下调，导致债务人的履约

能力显著下降的，其金融资产应归为不良。

（3）采取以债务人为中心的风险分类理念，不良认定更为严格。要求债务人在本行债权超过 10%分类为不

良的，该债务人在本行所有债权均应分类为不良；债务人在所有银行的债务中，逾期超过 90 天的债务已

经超过 20%的，各银行均应将其债务归为不良。

（4）对重组资产风险分类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或调整，总体来讲有所放松，以利于推动债务重组的顺利

进行。对有些内容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或调整，包括：（a）对重组资产的标准规定更加详细，有利于银

行对照实施，堵塞监管套利空间；（b）对多次重组的分类作出明确规定，要求观察期内未按照合同约定

及时足额还款，或虽足额还款但财务状况未有好转，再次重组的资产归为不良；（c）观察期由 6 个月延

长为至少 1 年。对一些内容做了放松，包括：（d）不再统一要求重组资产必须分为不良，但应至少分为

关注；（e）在观察期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上调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。

（5）在一些细节上做了细化或优化。主要包括：（a）对不良资产分类上调标准进行了详细规定；（b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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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规定逾期贷款至少归为关注，但此次规定 7 天内的短期逾期可以不归为关注。

最后，《办法》还设置了过渡期。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新发生的业务应按新要求分类。2023 年 7 月 1 日前

发生的存量业务，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进行重新分类。鼓励有条件的商业银行提前完成存量业务的重

新分类。

 或导致银行不良生成率有所上行，但幅度不大

部分银行因减值贷款尚未完全纳入不良贷款，存在一定的不良确认压力，但幅度不大；《办法》整体而言

对上市银行影响不大。我们认为总体压力不大主要是考虑到如下原因：（1）上市银行不良确认严格，逾

期 90 天以上贷款归为不良的标准早已被很多银行执行，目前绝大部分银行的“不良/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”

不低于 100%；（2）部分上市银行信用减值贷款比例与不良贷款率有一定差距，但绝大部分银行的差距在

0.3 个百分点以内，在后续三年的过渡期内逐步确认，相当于每年确认不到 0.1%，相较上市银行近几年平

均 1%的不良生成率来看，不良确认压力只是小幅上升，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；（3）资产五级分类主要影

响银行资产风险划分，但并未对拨备计提提出要求；（4）过渡期的设置缓和了资产分类的影响，银行可

以在此期间通过处置相关不良资产实现资产质量指标的平稳过渡。

图1：绝大部分银行的“不良/逾期 90天以上贷款”不低于 100%

资料来源：Wind，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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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：目前绝大部分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减值贷款率相差在 0.3 个百分点以内

资料来源：Wind，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

 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银行资产质量实质，而非账面数据的变化

我们认为，银行资产质量的风险实质，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以及银行自身风控能力，与资产分类相关性不

大。我们平时关注五级分类相关数据，主要是将其作为显性指标来倒推银行资产质量情况，而不是说这些

数据决定了银行的资产质量。总体而言，《办法》的实施有助于提升银行不良贷款披露的可靠性和横向可

比性，有助于后续的数据分析，但不会改变银行资产质量的实质。

 投资建议

银行基本面虽然继续承压，但当前低估值反映了市场的悲观预期，后续随着经济进入复苏通道以及房地产

风险缓解，银行板块存在估值修复机会，维持行业“超配”评级。个股方面，中长期角度，建议在估值底

部布局未来业绩有望保持相对更快增长的标的，首推宁波银行，同时推荐成都银行、常熟银行、张家港行、

苏农银行等。短期角度，随着房地产风险持续缓和，可关注前期因房地产风险导致估值受压制的招商银行、

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等。

 风险提示

若宏观经济大幅下行，可能从多方面影响银行业，比如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宽松对净息差的负面影响、

企业偿债能力超预期下降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等。

相关研究报告：

《银行业 2023 年 2 月投资策略-关注经济复苏下的修复机会》 ——2023-02-02

《2022 年实体部门资金运转-触底反弹迹象明朗，复苏开启》 ——2023-01-29

《行业点评-居民存款高增缘由和影响探析》 ——2023-01-08

《资产管理行业专题-金声玉振，行业标杆——工银理财深度分析》 ——2023-01-03

《银行业 2023 年 1 月投资策略-关注经济复苏下的修复行情》 ——2023-01-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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